
西华团字〔2019〕11 号

关于开展 2019-2020 学年兼职团干部选拔

任用工作的通知

校内各单位、各学院党委: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党的群团工作和全国、全省高校思

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，继续贯彻落实省委办公厅印发的《共

青团四川省委改革方案》、共青团中央、教育部《关于印发<

高校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(中青联发(2016)18 号)

和《西华大学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》(西华委发(2017)76 号)

文件精神，校团委拟面向全校青年教师选拔校团委兼职团干

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兼职团干部推荐条件

1.西华大学在岗教师(含人事代理人员)；

2.政治立场坚定，热爱团的工作，具有团学工作经历者

优先；

3.综合素质全面，责任心强，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和沟



通表达能力；

4.作风过硬、能吃苦，有奉献精神，能够发挥模范表率

作用，有良好的群众基础；

5.年龄一般不超过 35 周岁。

二、兼职岗位

校团委副书记(1 名)

三、兼职团干部推荐选拔进度安排

1.所在单位推荐。各学院(部门)根据兼职干部推荐条件，

推荐兼职干部预备人选。原则上各学院(部门)最多推荐 1 名

人选。将推荐预备人选的相关材料报校团委周雪莲。

2.汇总提出人选。由校团委牵头，会同党政办公室、党

委组织部、党委教师工作部、党委学生工作部等部门集体讨

论酝酿，根据推荐人选情况及兼职锻炼岗位实际，提出兼职

干部建议人选，并向学校党委汇报，经批准后进行公示。

3.审议确定名单。对拟任用兼职团干部进行考察和公示，

公示结束后，按团干部工作程序予以任命，任期一年。

4.兼职干部到岗。确定兼职干部名单，发出报到通知，

兼职干部报到上岗。

四、兼职干部管理

1.兼职干部到校团委工作锻炼，任职期满后返回原单位

工作。兼职期间，兼职干部不对应行政级别，不转党(团)组

织关系。



2.兼职干部接受原单位和校团委的共同管理，在原单位

享受的工资及福利待遇不变，工作任务不变。校团委负责做

好其相关保障和日常管理工作。

3.兼职团干部任期满后，校团委将对其进行考核鉴定，

并出具考核鉴定材料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.兼职锻炼不仅是加强团青骨干、青年人才培养、提升

能力的重要方式，更是贯彻党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群团工作

意见精神，深入学习交流、拓展视野、开阔思路的重要举措。

各学院(部门)要以着眼于群团干部加强学习，增强党性修养，

提高能力素质为出发点，本着对青年人才成长负责的态度，

选拔和推荐有发展潜力的优秀人才参加兼职锻炼。

2.各学院(部门)推荐人选按照要求填写《西华大学兼职

团干部信息登记表》(见附件)，并于 2019 年 9 月 26 日 17

点前将纸制版交至校团委 (学生活动中心二楼 S32-205)周

雪 莲 老 师 处 ( 电 话 87727147) ， 同 时 发 送 电 子 版 至

122823075@qq.com。

附件:西华大学兼职团干部信息登记表

共青团西华大学委员会

2019 年 9 月 17 日



附件：

西华大学兼职团干部信息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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